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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专利费用的缴纳方式及注意事项 
张蕾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北京  100088） 

摘要：现如今，中国每年的专利申请量稳居世界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专利费用作为专利制度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对于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建设创新型社会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专利费用的缴纳方式及应注意事项进行归纳总结，以便于申请人根
据自身情况选择恰当的缴费方式，有效的提升申请审查效率、降低维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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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费用贯穿于专利审查的全流程，是开启专利审查的关键要素

之一。专利费用种类繁多，各阶段费用标准不同，并且每种费用都有
相应的缴费期限，因此选择恰当的缴费方式并及时、准确的缴纳专利
费用对于专利审查和维持是非常重要的。 

一、我国专利费用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专利申请量的快速增加，对专利质量

和专利应用的需求愈发强烈。专利费用制度如何在专利法框架内起到
杠杆调节作用，将对我国专利制度和社会创新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
我国目前的专利费用主要包括：申请费、优先权要求费、公布印刷费、
实质审查费、延长期限请求费、恢复权利请求费、复审费、年费、著
录项目变更费、专利文件副本证明费等。错缴、漏缴、超期缴纳专利
费用会导致审查工作中止、产生专利年费滞纳金、甚至专利权失效，
产生无法挽回的法律后果给专利权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二、专利费用缴纳方式 
 (一)网上缴费 
专利费用网上缴费系统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中国专利电子申

请网（www.http://cponline.cnipa.gov.cn）提供给电子申请用户查询应缴
费用、填写缴费信息、生成订单并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联在线支
付)完成实际支付的系统。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费用也可以登陆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申请平台（http://vlsi.cnipa.gov.cn）网上缴费模块进行缴纳。  

目前，使用网上缴费系统可以缴纳四大类费用：普通国家申请的
费用、PCT 首次进入国家阶段以 PCT 国际申请号缴纳的费用、PCT
国际阶段的费用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费用。 

缴费人可在电子申请网注册电子账户，个人用户可以使用银行卡
支付的方式，机构用户可以使用对公账户支付的方式使用网上缴费系
统缴纳专利费用。在该系统在线输入要缴费的申请号，在线查询应缴
费、在线支付费用，对于缴费量较大的用户可以下载批量导入模板进
行批量快速缴费，此外缴费人还可以在线选择邮寄收据或者选择到某
代办处自取收据。 

（二）银行、邮局汇款 
缴费人可以通过银行或邮局汇付专利费用。通过银行或邮局汇付

专利费用时，应当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明正确的申请号（或专利号）
及费用名称（或简称）。 

缴费人通过银行或邮局汇付的，如果未在汇款时注明上述必要信
息,可以在汇款当天最迟不超过汇款次日补充缴费信息。补充缴费信
息的方式如下：登录陆专利缴费信息网上补充及管理系统（http://fee. 
cnipa.gov.cn）进行缴费信息的补充；发送电子邮件
（shoufeichu@cnipa.gov.cn）的方式补充缴费信息。补充完整缴费信息
的，以补充完整缴费信息日为缴费日。 

银行汇款账户信息：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知春路支行，户名：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账号：7111710182600166032；邮局汇款账
户信息：收款人姓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收费处，商户客户号：
110000860（可代替地址邮编），地址邮编：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
土城路 6 号（100088）；各代办处银行及邮局账户信息可登录
tp://www.cnpia.gov.cn/zldbc 进行查询。 

（三）专利局、代办处面交费用 
缴费人可以直接向专利局或专利代办处收费窗口缴纳专利费用，

以当天缴费的日期为缴费日。 
缴费人可提前在缴费信息网上补充及管理系统中将缴费信息：专

利申请号、费用种类、金额等，补充完整并生成订单并将订单打印出
来，携带纸质订单去面交费用。面交费用支付方式：现金、POS 机刷
卡、支票，目前专利局受理大厅面交费用新增了微信、支付宝扫码支
付，新支付方式未来应该会在各代办处推广。专利局受理大厅可以收

取所有类型的专利费用，各地代办处只能收取有国家申请号的专利费
用。 

三、专利费用缴纳注意事项 
（一）缴费期限 
不同费种的缴费期限不同，费用应该规定的期限内缴纳，未在规

定的期限内缴纳或缴足的视为未缴费，相应权利请求视为未提出，对
于授权的专利会产生滞纳金、恢复费甚至导致专利权利丧失。 

下面列举一些比较重要费种的缴费期限：申请费的缴纳期限是自
申请日起算两个月内，或者自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实质
审查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日（有优先权要求的，自最早的优先权日）
起三年内；复审费的缴纳期限是自申请人收到专利局作出的驳回决定
之日起三个月内；授予专利权当年的年费，应当自申请人收到专利局
发出的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之日起两个月内缴纳，以后的年费应当在
上一年度期满前缴纳，缴费期限届满日是申请日在该年的相应日；恢
复权利请求费的缴费期限是自当事人收到专利局发出的权利丧失通
知之日起二个月内。 

（二）缴费信息 
缴费人通过银行或邮局汇款的，应可在汇款当天最迟不超过汇款

次日补充缴费信息。补充缴费信息的方式如下：登录专利缴费信息网
上 补 充 及 管 理 系 统 （ http://fee.cnipa.gov.cn ） 或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shoufeichu@cnipa.gov.cn）补充缴费信息。 

补充信息包括：汇款人名称、汇款账户信息、汇款日期、专利号、
费用种类、金额、收据邮寄信息等。补充完整缴费信息的以汇款日为
缴费日，当日补充不完整而再次补充的以专利局收到完整缴费信息日
为缴费日。 

（三）缴费日确定 
银行或邮局汇款，可以通过信息补充系统补充或电子邮件方式补

充缴费信息，针对同一汇款多次补充缴费信息的，以规定期限内最晚
提交的缴费信息为准。汇款当日补充缴费信息的以汇款当日为缴费
日，未在当日补充的以补充完整缴费信息日为缴费日。 

网上缴费的缴费日以网上缴费系统收到的银联在线支付平台反
馈的实际支付时间所对应的日期来确定。请注意充分考虑网络情况，
尽量在每日 23：30 之前使用网上缴费系统完成专利费用的缴纳，避
免在 0：00 前后操作时因网络原因导致的缴费日落在订单生成日的第
二天，进而影响专利费用的正常缴纳。网上缴费具有快速、高效入审
的优点，推荐缴费人优先选择网上缴费。 

窗口当面缴费，缴费人直接到专利局（地方代办处）收费窗口当
面缴纳费用，按照缴费人可在信息补充系统中补充缴费信息，生成并
打印订单，携带订单到窗口缴费，以缴费人实际支付费用的日期为缴
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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